
山地植物资源保护与种质创新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客座研究人员管理办法 

一、总则  

  1．本着“开放、联合、流动、竞争”的原则，凡与山地植物资

源保护与种质创新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研

究方向一致的外单位研究人员、技术人员或业务人员，符合以下条件

者均可提出申请。  

 （1）具有高级职称的省级或以上业务部门或研究部门业务骨干与

研究骨干人员。  

 （2）中科院研究所、高等学校和其它单位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职

称的研究人员或教师。  

 （3）国外具有一定科研能力，与实验室研究方面相近的研究和业

务人员。  

 （4）有创意和可行性并已获资助的创新项目负责人或该项目的主

要骨干。  

 （5）提出有创新和可行性研究项目并获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认可的

年青研究人员或业务人员。  

二、权利  

   2．实验室客座人员在实验室工作期间享有以下基本权利：  

 （1）对实验室管理和发展的建议权、监督权和参与权。  

 （2）对实验室仪器、办公设备与实验室所分配的办公用房的使用

权。  



 （3）按实验室有关规定享有相应的待遇，所有经费均由实验室提

供的相应经费负担。  

 （4）按照有关规定，使用实验室的有关研究员软件和资料。  

三、义务和责任  

  3．所有客座人员都应遵守实验室工作守则，履行实验室客座人员

所承担的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4．客座人员必须遵守实验室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参加实验室组

织的各种活动。  

  5．实验室客座人员必须根据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开展研究工作，完

成协议规定的工作、提交研究成果，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每年发表文

章的 2/3 应是实验室研究方向的内容。  

  6．实验室客座人员应完成其所在课题组负责人所交待的研究任务

与工作，直接对研究组负责人负责。  

  7．尊重实验室的知识产权，未经同意不得拷贝和传播与本人研究

无关的软件和资料。  

四、管理与考核  

  8．实验室客座人员应在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内开展研究工作，实验

室每年针对客座人员合同任务书对客座人员进行一次考核，考核合格

者允许客座人员继续申请下一年客座研究申请或新的开放课题，考核

不合格者将在两年内不再接受该客座人员的新的客座研究申请或开

放课题申请。  

  9．客座人员在客座研究期间（或开放课题执行期间）所发表的



与本实验室研究方向一致的文章或形成的研究成果均需注有本实验

室名称，并说明在本实验室资助下完成的字样，本实验室将以此文章

或成果作为对客座人员的业绩考核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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